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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埔 區 議 會  
環 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 

  2 0 11 年 第 五 次 會 議 記 錄    
(修 訂 版 )  

 
日  期 ： 2 0 11 年 9 月 7 日 (星 期 三 )  
時  間 ： 下 午 2 時 3 0 分  
地  點 ： 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會 議 室  
出 席 者 ：  

  出 席 時 間  離 席 時 間  

陳 笑 權 先 生  主 席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林 泉 先 生  副 主 席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文 春 輝 先 生  委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鄭 俊 平 太 平 紳 士  委 員  下 午 2 時 4 0 分  下 午 4 時 5 5 分  
鄧 光 榮 太 平 紳 士 , B B S  委 員  會 議 開 始  下 午 3 時 4 0 分  
李 國 英 太 平 紳 士 , B B S  委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何 大 偉 先 生  委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盧 三 勝 先 生  委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黃 碧 嬌 女 士  委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周 國 榮 先 生  委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譚 榮 勳 先 生  委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王 秋 北 先 生  委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關 永 業 先 生  委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邱 榮 光 博 士  委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任 啟 邦 先 生  委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羅 舜 泉 先 生  委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黃 俊 煒 先 生  委 員  會 議 開 始  下 午 4 時 3 5 分  
陳 灶 良 先 生  委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余 智 榮 先 生  委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鄧 友 發 先 生  委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鍾 天 培 先 生  委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易 新 來 先 生  委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劉 志 成 先 生  委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李 觀 松 先 生  委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李 錦 松 先 生  委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李 永 強 先 生  委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馬 家 強 先 生  委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伍 志 華 先 生  委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邱 仕 生 先 生  委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黃 詠 瑜 小 姐  秘 書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列 席 者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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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張 展 華 先 生  高 級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(區 域 北 ) 1／ 環 保 法 規 管 理 科 ／  

環 境 保 護 署  

 黃 貴 平 先 生  衞 生 總 督 察 1／ 大 埔 區 環 境 衞 生 辦 事 處 ／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 梁 麗 芳 女 士  行 政 助 理 (大 埔 地 政 處 )／ 地 政 總 署  

 麥 偉 強 先 生  屋 宇 裝 備 工 程 師 ／ 物 業 服 務 (大 埔 、 北 區 、 沙 田 及 西 貢 ) ( 3 )
／ 房 屋 署  

 陳 碧 卿 女 士  副 康 樂 事 務 經 理 (大 埔 區 ) ( 2 )／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 杜 嘉 榮 先 生  工 程 師 1 5／ 新 界 西 及 北 拓 展 處 ／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 

 邱 惜 燕 女 士  小 隊 指 揮 官 (行 動 支 援 ) (大 埔 分 區 )／ 香 港 警 務 處  

 黎 旨 軒 先 生  民 政 事 務 助 理 專 員 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 盧 嘉 恆 小 姐  行 政 主 任 (發 展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 梁 少 強 先 生 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 
 
缺 席 者 ：  

 
 任 萬 全 先 生  委 員  

 

 
開 會 詞  

 
 主 席 歡 迎 各 與 會 者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宣 布 以 下 事 項 ：  

 
( i )  環 境 保 護 署 高 級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張 展 華 先 生 接 替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區 梅 冰

女 士 列 席 委 員 會 今 後 的 會 議 。  

( i i )  房 屋 署 高 級 房 屋 事 務 經 理 鍾 國 星 先 生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會 議 ， 由 屋 宇 裝

備 工 程 師 麥 偉 強 先 生 代 表 出 席 。  

 
 

I .  通 過 環 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2 0 11 年 7 月 1 3 日 第 四 次 會 議 記 錄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E H W 4 2 / 2 0 11 號 )  

 
2 .  秘 書 處 沒 有 收 到 修 訂 建 議 ， 席 上 亦 無 委 員 提 出 修 訂 。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無 須 修

訂 ， 獲 通 過 作 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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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.  高 流 灣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編 號 D PA / N E - K LW / 1  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E H W 4 3 / 2 0 11 號 )  

 
3 .  主 席 歡 迎 規 劃 署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吳 育 民 先 生 及 城 市 規 劃 師 李 寶 均 先 生 就 是

項 議 程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
4 .  吳 育 民 先 生 講 解 上 述 文 件 及 簡 介 草 圖 內 容 。 他 表 示 行 政 長 官 於 去 年 的 《 施

政 報 告 》 中 確 立 了 加 快 規 管 郊 野 公 園 毗 鄰 土 地 的 需 要 ， 規 劃 署 因 而 為 高 流 灣 制

訂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， 目 的 是 保 護 該 區 的 自 然 環 境 和 景 觀 ， 為 該 區 提 供 規 劃 指

引 和 規 管 各 項 發 展 。 根 據 城 市 規 劃 條 例 ， 當 局 須 於 三 年 內 製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

圖 以 取 代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。 在 制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時 ， 規 劃 署 會 在 圖 則 涵 蓋

的 地 方 進 行 詳 細 的 分 析 和 研 究 ， 以 確 定 適 當 的 土 地 用 途 。 委 員 如 對 草 圖 有 任 何

意 見 ， 可 於 2 0 11 年 1 0 月 2 6 日 前 以 書 面 方 式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“ 城 規 會 ＂ )秘
書 處 提 出 。  

 
5 .  委 員 的 意 見 和 問 題 如 下 ︰  

 
( i )  有 委 員 認 為 該 草 圖 的 名 稱 誤 導 居 民 ， 由 於 草 圖 涵 蓋 的 範 圍 包 括 高 流

灣 及 蛋 家 灣 ， 而 蛋 家 灣 的 面 積 更 佔 該 草 圖 涵 蓋 範 圍 的 大 部 分 ， 將 草

圖 命 名 為 “ 高 流 灣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＂ 會 令 蛋 家 灣 一 帶 的 居 民 以 為

事 不 關 己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員 希 望 規 劃 署 預 留 充 足 時 間 就 上 述 草 圖 ( 特 別 是 “ 鄉 村 式 發

展 ＂ 地 帶 的 面 積 及 有 關 “ 未 指 定 用 途 ＂ 地 帶 的 事 宜 ) 諮 詢 有 關 村

民 、 村 代 表 及 西 貢 北 約 鄉 事 委 員 會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員 表 示 ， 政 府 當 年 將 毗 鄰 郊 野 公 園 或 郊 野 公 園 所 包 圍 的 鄉 村 和

農 地 列 為 “ 不 包 括 土 地 ＂ 的 目 的 是 保 護 原 居 民 的 業 權 。 他 認 為 有 關

部 門 不 應 因 部 分 環 保 人 士 反 對 大 浪 西 灣 發 展 計 劃 一 事 而 對 其 他 郊 野

公 園 毗 鄰 土 地 作 出 規 管 ， 而 這 做 法 等 同 剝 奪 原 居 民 的 業 權 。  

( i v )  有 委 員 認 為 “ 鄉 村 式 發 展 ＂ 地 帶 的 土 地 太 少 。 他 建 議 規 劃 署 根 據 地

政 總 署 “ 認 可 鄉 村 範 圍 ＂ 的 定 義 ， 即 環 繞 認 可 鄉 村 周 圍 3 0 0 呎 的 地

方 劃 為 “ 鄉 村 式 發 展 ＂ 地 帶 。  

 
6 .  主 席 希 望 規 劃 署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見 ， 特 別 是 修 訂 草 圖 名 稱 的 建 議 ， 並 向 城 規

會 加 以 轉 達 。 委 員 會 希 望 規 劃 署 就 有 關 草 圖 諮 詢 相 關 村 民 、 村 代 表 及 西 貢 北 約

鄉 事 委 員 會 ， 並 尊 重 他 們 的 意 見 。 另 外 ， 委 員 如 對 上 述 草 圖 有 任 何 意 見 ， 可 於

2 0 11 年 1 0 月 2 6 日 前 以 書 面 向 城 規 會 提 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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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I .  鹽 田 仔 及 馬 屎 洲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編 號 D PA / N E - Y T T / 1  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E H W 4 5 / 2 0 11 號 )  

 
7 .  主 席 歡 迎 規 劃 署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鄭 禮 森 女 士 及 城 市 規 劃 師 李 潔 德 女 士 就 是

項 議 程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
8 .  鄭 禮 森 女 士 講 解 上 述 文 件 及 簡 介 草 圖 內 容 。 她 表 示 委 員 如 對 草 圖 有 任 何 意

見 ， 可 於 2 0 11 年 11 月 2 日 前 以 書 面 方 式 向 城 規 會 提 出 。  

 
9 .  主 席 指 出 ， 委 員 盧 三 勝 先 生 及 三 門 仔 漁 民 及 居 民 代 表 早 前 致 函 委 員 會 ， 表

示 反 對 規 劃 署 將 鹽 田 仔 及 馬 屎 洲 內 的 私 人 土 地 劃 作 特 殊 保 育 區 。 他 請 委 員 備 悉

有 關 信 件 。  

 
1 0 .  委 員 的 意 見 和 問 題 如 下 ︰  

 
( i )  有 委 員 表 示 新 界 鄉 議 局 一 向 支 持 保 育 工 作 ， 但 大 前 提 是 不 能 損 害 土

地 業 權 人 的 利 益 。 他 認 為 有 關 部 門 如 欲 規 管 私 人 土 地 ， 應 向 土 地 業

權 人 作 出 賠 償。他 亦 代 表 大 埔 鄉 事 委 員 會 (“ 大 埔 鄉 委 會 ＂ )反 對 有 關

部 門 於 不 給 予 賠 償 的 情 況 下 對 現 有 5 0 餘 幅 毗 鄰 郊 野 公 園 而 尚 未 有 法

定 規 劃 的 私 人 土 地 (包 括 鹽 田 仔 及 馬 屎 洲 內 的 私 人 土 地 )作 出 規 管，並

希 望 有 關 部 門 擱 置 有 關 計 劃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員 表 示 ， 社 山 村 附 近 一 幅 土 地 已 被 劃 為 “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

點 ＂ 地 帶 ， 當 中 一 部 分 為 私 人 土 地 。 他 指 出 ， 曾 有 村 民 申 請 於 該 幅

土 地 上 興 建 小 型 屋 宇 但 不 獲 批 准 。 他 希 望 當 局 於 保 育 之 餘 亦 尊 重 土

地 業 權 人 的 利 益 。 另 外 ， 他 希 望 有 關 部 門 取 消 對 已 被 劃 為 “ 具 特 殊

科 學 價 值 地 點 ＂ 的 私 人 土 地 的 規 管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員 認 為 有 關 部 門 對 私 人 土 地 作 出 規 管 等 同 剝 奪 土 地 業 權 人 的 業

權。他 又 表 示，按《 基 本 法 》第 1 0 5 條，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(“ 特 區 ＂ )
保 護 私 人 財 產，並 須 就 徵 用 私 人 財 產 以 市 價 作 出 賠 償，《 基 本 法 》第

1 2 0 條 亦 承 認 和 保 護 與 特 區 成 立 前 已 批 出 土 地 契 約 有 關 的 一 切 權

利。他 請 當 局 反 思 將 私 人 土 地 納 入 規 管 範 圍 是 否 合 符 上 述 兩 條 法 例。 

( i v )  有 委 員 表 示 ， 鹽 田 仔 及 馬 屎 洲 有 大 量 私 人 土 地 。 他 反 對 有 關 部 門 於

缺 乏 廣 泛 諮 詢 下 將 有 關 土 地 納 入 規 管 範 圍 。 他 認 為 這 樣 做 會 損 害 土

地 業 權 人 的 利 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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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)  有 委 員 表 示 ， 新 界 鄉 議 局 一 直 爭 取 成 立 保 育 基 金 ， 以 期 向 被 劃 為 應

保 育 土 地 的 業 權 人 作 出 賠 償 。 他 認 為 既 然 保 育 自 然 環 境 是 為 了 供 公

眾 欣 賞 ， 有 關 責 任 亦 應 由 公 眾 承 擔 。 他 又 認 為 有 關 部 門 應 提 出 證 據

證 明 有 關 土 地 的 自 然 環 境 價 值 ， 如 須 加 以 保 育 ， 則 應 賠 償 土 地 業 權

人 的 損 失 。  

( v i )  有 委 員 表 示 支 持 草 圖 將 部 分 土 地 劃 為 “ 住 宅 ( 丙 類 ) ＂ 及 “ 住 宅 ( 丁
類 )＂ 地 帶 ， 但 反 對 將 私 人 土 地 劃 為 “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＂ 地 帶 。  

( v i i )  有 委 員 指 出 ， 關 於 “ 住 宅 (丁 類 )＂ ， 文 件 備 註 ( a )表 示 建 築 物 高 度 限

制 為 6 米 ， 但 備 註 ( b )卻 表 示 建 築 物 高 度 限 制 為 9 米 。 他 詢 問 兩 者 有

何 分 別 。  

 
11 .  鄭 禮 森 女 士 表 示 ， 關 於 “ 住 宅 (丁 類 )＂ ， 備 註 ( a )適 用 於 重 建 個 別 建 築 物 (為
符 合 現 有 地 契 限 制，建 築 物 最 高 的 高 度 為 6 米，最 大 的 建 築 面 積 為 3 7 . 2 平 方 米 )，
備 註 ( b )則 適 用 於 將 土 地 整 合 及 重 新 規 劃，例 如 作 屋 苑 式 發 展 (建 築 物 最 高 的 高 度

為 9 米 ， 最 高 地 積 比 率 逾 0 . 4 倍 )。  

 
1 2 .  主 席 總 結 ， 委 員 會 不 同 意 規 劃 署 將 鹽 田 仔 及 馬 屎 洲 的 私 人 土 地 劃 作 “ 非 指

定 用 途 ＂ 及 “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＂ 地 帶 ， 並 希 望 規 劃 署 就 有 關 草 圖 諮 詢 大 埔

鄉 委 會 。  

 
 

I V.  大 埔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T P / 2 3 的 修 訂 項 目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E H W 4 4 / 2 0 11 號 、 E H W 4 4 a / 2 0 11 號 )  

 
1 3 .  鄭 禮 森 女 士 介 紹 E H W 4 4 / 2 0 11 號 文 件 。 她 表 示 是 次 修 訂 包 括 把 涵 蓋 大 埔 墟

天 主 教 聖 保 祿 幼 兒 園 (“ 聖 保 祿 幼 兒 園 ＂ )用 地 的 “ 政 府、機 構 或 社 區 ＂ 地 帶 的 建

築 物 高 度 限 制 由 兩 層 改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3 5 米 (“ 修 訂 項 目 A項 ＂ )及 把 位 於 第 六

區 新 峰 花 園 二 期 東 面 的 一 塊 用 地 由 “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＂ 地 帶 改 劃 為 “ 住 宅 (乙
類 )＂ 地 帶 ， 以 及 訂 明 該 “ 住 宅 (乙 類 )＂ 地 帶 的 建 築 物 高 度 限 制 (“ 修 訂 項 目 B
項 ＂ )。委 員 如 對 有 關 圖 則 有 任 何 意 見，可 於 2 0 11 年 1 0 月 1 2 日 前 以 書 面 向 城 規

會 提 出 。  

 
1 4 .  主 席 請 委 員 備 悉 E H W 4 4 a / 2 0 11 號 文 件 。 另 外 ， 他 表 示 收 到 余 智 榮 先 生 、 羅

舜 泉 先 生 及 李 國 英 先 生 的 來 信 ， 反 映 居 民 對 有 關 部 門 改 劃 位 於 第 六 區 的 的 用 地

土 地 用 途 的 反 對 意 見 。 他 請 委 員 備 悉 有 關 信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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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 委 員 的 意 見 和 問 題 如 下 ︰  

 
( i )  有 委 員 不 滿 規 劃 署 沒 有 就 改 劃 位 於 第 六 區 的 用 地 土 地 用 途 的 修 訂 項

目 進 行 足 夠 的 諮 詢 ， 他 們 認 為 是 次 並 非 單 一 事 件 ， 並 指 出 規 劃 署 過

去 曾 多 次 於 缺 乏 足 夠 諮 詢 的 情 況 下 改 劃 區 內 土 地 的 用 途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員 表 示 區 內 一 向 缺 乏 休 憩 用 地 ， 當 年 有 關 部 門 為 興 建 大 埔 綜 合

大 樓 而 拆 卸 該 處 的 球 場 ， 使 有 關 用 地 進 一 步 減 少 ， 大 埔 墟 、 運 頭 塘

及 新 峰 花 園 一 帶 的 居 民 尤 其 受 到 影 響 。 另 有 委 員 認 為 隨 著 區 內 人 口

老 化 問 題 日 益 嚴 重 ， 所 需 的 休 憩 用 地 亦 相 應 增 加 。 因 此 ， 他 們 反 對

規 劃 署 提 出 修 訂 項 目 B 項 ， 並 希 望 有 關 部 門 盡 快 於 第 六 區 興 建 室 內

體 育 館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員 表 示 區 內 尚 有 很 多 空 置 住 宅 單 位 ， 而 且 他 們 預 計 若 在 第 六 區

新 建 住 宅 單 位 ， 其 價 格 亦 非 普 羅 大 眾 所 能 負 擔 。 他 們 認 為 規 劃 署 以

回 應 區 內 住 屋 需 求 為 由 改 劃 位 於 第 六 區 的 的 用 地 土 地 用 途 並 不 合

理 。 另 外 ， 有 委 員 認 為 區 內 居 民 對 休 憩 用 地 的 需 求 比 對 住 屋 的 需 求

更 大 。  

( i v )  有 委 員 表 示 ， 有 關 部 門 多 年 前 已 計 劃 在 第 六 區 興 建 室 內 體 育 館 ， 區

內 多 個 屋 苑 於 出 售 時 亦 已 表 明 該 處 的 土 地 將 來 會 用 作 休 憩 用 途 。 規

劃 署 突 然 於 缺 乏 諮 詢 的 情 況 下 修 訂 有 關 土 地 用 途 ， 令 居 民 對 政 府 失

去 信 心 。 他 希 望 規 劃 署 考 慮 委 員 及 居 民 的 意 見 ， 並 兌 現 對 居 民 的 承

諾 ， 恢 復 於 第 六 區 興 建 室 內 體 育 館 的 計 劃 。  

( v )  有 委 員 認 為 於 修 訂 項 目 B 項 所 列 的 用 地 上 發 展 住 宅 會 造 成 屏 風 效

應 ， 影 響 新 峰 花 園 的 居 民 。  

( v i )  有 委 員 詢 問 規 劃 署 是 否 因 應 聖 保 祿 幼 兒 園 的 申 請 而 提 出 修 訂 項 目 A
項 。 他 表 示 若 有 關 修 訂 由 業 主 提 出 ， 他 不 會 反 對 ， 但 希 望 規 劃 署 不

要 因 為 有 關 修 訂 而 進 一 步 限 制 大 埔 墟 建 築 物 的 高 度 。  

( v i i )  有 委 員 代 表 大 埔 鄉 委 會 反 對 修 訂 項 目 B 項 。  

 
1 6 .  鄭 麗 森 女 士 回 應 如 下 ︰  

 
( i )  就 擬 議 的 修 訂 項 目 ， 規 劃 署 須 遵 循 法 定 和 行 政 程 序 諮 詢 公 眾 。 規 劃

署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見 ， 並 會 向 城 規 會 反 映 。  

( i i )  修 訂 項 目 B 項 所 提 及 的 土 地 與 原 來 計 劃 用 作 第 六 區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的

土 地 並 不 相 同，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“ 康 文 署 ＂ )會 繼 續 跟 進 鄰 舍 休 憩

用 地 的 工 程 計 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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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， 每 五 萬 名 居 民 須 設 有 一 個 室 內 體 育

館。大 埔 區 人 口 約 2 9 萬，現 設 有 五 個 室 內 體 育 館 及 一 個 私 人 體 育 館，

而 康 文 署 正 積 極 跟 進 在 第 一 區 寶 湖 道 興 建 體 育 館 、 社 區 會 堂 及 足 球

場 的 工 程 計 劃，因 此 室 內 體 育 館 的 數 目 是 足 夠 應 付 區 內 人 口 的 需 求。 

( i v )  修 訂 項 目 A 項 是 由 聖 保 祿 幼 兒 園 提 出 。 規 劃 署 早 前 建 議 把 大 部 分 位

於 大 埔 墟 的 建 築 物 高 度 限 制 設 於 5 5 米，有 關 部 門 認 為 聖 保 祿 幼 兒 園

的 高 度 增 至 3 5 米 可 與 上 述 限 制 協 調 。  

 
1 7 .  羅 舜 泉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動 議 ︰  

 
“ 本 委 員 會 反 對 規 劃 署 擅 自 改 動《 大 埔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T P / 2 3》的

修 訂 項 目 B 項 ， 把 位 於 第 六 區 新 峰 花 園 二 期 東 面 的 一 塊 用 地 由 “ 政 府 、

機 構 或 社 區 ＂ 地 帶 改 劃 為 “ 住 宅 (乙 類 )＂ 地 帶 ， 並 保 留 作 為 康 樂 設 施 用

途 。 ＂  

 
1 8 .  余 智 榮 先 生 和 議 上 述 動 議 ， 其 他 委 員 沒 有 提 出 修 訂 動 議 。  

 
1 9 .  經 投 票 後 ， 委 員 會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動 議 。  

 
 

V.  標 題 為 “ 有 關 反 對 大 埔 山 南 路 國 際 創 價 學 會 申 請 興 建 骨 灰 龕 ＂ 的 信 件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E H W 5 2 / 2 0 11 號 )  

 
2 0 .  盧 三 勝 先 生 介 紹 上 述 文 件 。 他 希 望 委 員 會 支 持 汀 角 村 村 公 所 及 汀 角 鄉 委

員 ， 反 對 國 際 創 價 學 會 申 請 於 山 南 路 興 建 骨 灰 龕 。  

 
2 1 .  有 委 員 表 示 香 港 國 際 創 價 學 會 代 表 去 年 曾 出 席 區 議 會 會 議 ， 簡 介 於 其 汀 角

會 址 興 建 骨 灰 龕 的 申 請 及 計 劃 ， 區 議 會 已 於 該 次 會 議 上 反 對 有 關 申 請 ， 他 認 為

委 員 會 無 需 浪 費 時 間 再 作 討 論 。 另 有 委 員 詢 問 規 劃 申 請 的 程 序 ， 並 查 詢 公 眾 是

否 每 次 覆 核 均 須 就 相 同 申 請 再 次 提 出 意 見 。  

 
2 2 .  鄭 禮 森 女 士 表 示 ， 香 港 國 際 創 價 學 會 興 建 骨 灰 龕 的 規 劃 申 請 已 遭 城 規 會 否

決 。 該 會 正 申 請 覆 核 ， 城 規 會 已 收 到 汀 角 村 村 公 所 及 汀 角 鄉 就 覆 核 申 請 表 示 反

對 的 信 件 。 城 規 會 將 於 本 年 9 月 9 日 公 開 一 份 補 充 文 件 ， 公 眾 可 於 三 星 期 內 向

城 規 會 提 出 意 見 。 她 表 示 ， 公 眾 先 前 就 覆 核 申 請 提 出 的 意 見 已 記 錄 在 案 ， 故 無

須 再 次 提 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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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3 .  有 委 員 查 詢 規 劃 署 表 示 公 眾 無 須 於 覆 核 時 再 次 提 出 意 見 的 說 法 。 他 表 示 有

居 民 曾 就 忠 和 精 舍 的 申 請 兩 度 提 出 反 對 。  

 
2 4 .  鄭 麗 森 女 士 解 釋 ， 忠 和 精 舍 曾 提 出 多 項 申 請 ， 公 眾 故 須 就 每 項 申 請 向 城 規

會 提 出 意 見 。  

 
2 4 .  黎 旨 軒 先 生 補 充 ， 現 時 處 理 的 為 香 港 國 際 創 價 學 會 的 同 一 申 請 ， 故 與 忠 和

精 舍 的 情 況 有 所 不 同 。  

 
2 6 .  主 席 總 結，委 員 會 一 致 反 對 香 港 國 際 創 價 學 會 申 請 於 汀 角 會 址 興 建 骨 灰 龕。 

 
 

V I .  標 題 為 “ 改 善 大 埔 區 沿 岸 沙 灘 清 潔 事 宜 ＂ 的 信 件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E H W 5 3 / 2 0 11 號 、 E H W 5 3 a / 2 0 11 號 )  

 
2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盧 三 勝 先 生 早 前 致 函 區 議 會 ， 反 映 區 內 沿 岸 沙 灘 的 衞 生 情 況 欠

佳 ， 區 議 會 主 席 其 後 將 有 關 信 件 轉 交 委 員 會 跟 進 。  

 
2 8 .  盧 三 勝 先 生 介 紹 文 件 E H W 5 3 / 2 0 11 號 。 他 表 示 經 常 有 居 民 及 遊 客 向 他 反 映

區 內 沿 岸 沙 灘 的 衞 生 情 況 欠 佳。區 議 會 秘 書 處 已 向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“ 食 環 署 ＂ )
轉 達 有 關 意 見 ， 而 該 署 亦 已 於 有 關 地 點 進 行 清 理 工 作 。 他 感 謝 食 環 署 積 極 跟 進

有 關 事 宜 。  

 
2 9 .  黃 貴 平 先 生 介 紹 E H W 5 3 a / 2 0 11 號 文 件 。  

 
3 0 .  有 委 員 建 議 下 屆 區 議 會 相 關 委 員 會 撥 出 資 源，以 加 強 改 善 環 境 衞 生 的 工 作。 

 
3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有 關 建 議 須 由 下 屆 區 議 會 相 關 委 員 會 考 慮 及 作 出 決 定 。  

 
 

V I I .  壬 辰 年 大 埔 區 年 宵 市 場 簡 介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E H W 4 6 / 2 0 11 號 )  

 
3 2 .  主 席 歡 迎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高 級 衞 生 督 察 梁 美 寶 女 士 就 是 項 議 程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
3 3 .  梁 美 寶 女 士 講 解 上 述 文 件 ， 並 簡 介 來 年 大 埔 區 年 宵 市 場 的 安 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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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4 .  有 委 員 擔 心 競 投 日 期 的 先 後 會 影 響 攤 位 的 價 格 。 他 又 詢 問 區 內 年 宵 市 場 攤

位 的 競 投 日 期 會 否 較 其 他 區 遲 。 另 有 委 員 希 望 有 關 部 門 利 用 慳 電 膽 為 場 地 提 供

照 明 。  

 
3 5 .  梁 美 寶 女 士 表 示 ， 部 分 年 宵 市 場 攤 位 的 底 價 尚 未 落 實 ， 由 於 食 環 署 為 確 保

市 民 可 以 在 各 個 年 宵 市 場 競 投 ， 所 以 會 安 排 不 同 的 競 投 日 期 。 而 大 埔 區 年 宵 市

場 的 競 投 日 期 不 是 全 港 最 後 的 。 此 外 ， 年 宵 市 場 攤 位 是 以 公 開 競 投 型 式 進 行 ，

並 已 邀 請 相 關 部 門 進 行 監 察 ， 確 保 攤 位 的 競 投 公 平 公 正 。 她 感 謝 委 員 對 場 地 照

明 的 關 注 ， 並 表 示 食 環 署 已 於 照 明 合 約 中 規 定 供 應 商 提 供 慳 電 膽 。  

 
 

VIII. 壬 辰 年 大 埔 林 村 放 馬 莆 新 春 市 場 簡 介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E H W 4 7 / 2 0 11 號 )  

 
3 6 .  梁 美 寶 女 士 介 紹 上 述 文 件 ， 委 員 沒 有 提 出 意 見 或 問 題 。  

 
 

I X .  二 零 一 一 年 大 埔 區 第 三 期 滅 蚊 運 動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E H W 4 8 / 2 0 11 號 )  

 
3 7 .  黃 貴 平 先 生 介 紹 文 件 E H W 4 8 / 2 0 11 號 。  

 
3 8 .  有 委 員 詢 問 食 環 署 會 於 哪 些 大 型 商 場 及 公 共 屋 邨 舉 辦 滅 蚊 運 動 。  

 
3 9 .  主 席 請 黃 貴 平 先 生 於 會 後 聯 絡 該 委 員 ， 回 覆 他 的 查 詢 。  

 
 

X .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大 埔 區 環 境 衞 生 辦 事 處 報 告  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E H W 4 9 / 2 0 11 號 )  

 
4 0 .  主 席 請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， 委 員 沒 有 提 出 意 見 或 問 題 。  

 
 

X I .  大 埔 區 環 境 管 制 工 作 進 度 報 告 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E H W 5 0 / 2 0 11 號 )  

 
4 1 .  主 席 請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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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2 .  有 委 員 詢 問 地 政 處 如 何 處 理 棄 置 在 政 府 土 地 上 的 車 輛 。 他 指 出 ， 有 人 把 車

輛 棄 置 在 林 村 鄉 公 所 附 近 。 另 有 委 員 詢 問 地 政 處 如 何 處 理 違 例 停 泊 在 政 府 土 地

上 的 單 車 。  

 
4 3 .  梁 麗 芳 女 士 回 應 ， 發 現 棄 置 車 輛 時 ， 地 政 處 會 根 據 車 牌 號 碼 向 運 輸 署 查 詢

車 輛 資 料 ， 然 後 發 信 要 求 有 關 車 主 於 指 定 日 期 前 移 走 車 輛 。 對 於 逾 期 仍 未 移 走

的 車 輛 ， 運 輸 署 會 委 託 承 辦 商 移 走 。 承 辦 商 會 定 期 按 要 求 移 走 棄 置 車 輛 ， 但 不

會 就 個 別 個 案 採 取 行 動 。 她 表 示 ， 地 政 處 會 向 運 輸 署 反 映 委 員 的 意 見 ， 並 會 要

求 該 署 提 醒 承 辦 商 盡 快 於 有 關 地 點 採 取 行 動 。 她 表 示 現 時 地 政 處 與 有 關 部 門 每

兩 個 月 均 會 在 區 內 進 行 跨 部 門 聯 合 清 理 單 車 行 動 ， 行 動 中 亦 會 一 併 處 理 收 到 的

投 訴 。  

 
 

X I I . 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 
—— 環 境 保 護 及 研 究 單 車 停 泊 問 題 工 作 小 組  

 
4 4 .  邱 榮 光 博 士 報 告 ， 工 作 小 組 已 完 成 訂 於 本 年 度 舉 辦 的 三 項 活 動 。 “ 大 埔 愛

護 燕 鷗 日 暨 海 岸 清 潔 2 0 11＂ 已 於 2 0 11 年 8 月 1 4 日 順 利 舉 行 ， 當 日 參 加 者 到 塔

門 遊 覽 並 參 與 海 岸 清 潔 工 作 。 另 外 ， 工 作 小 組 亦 於 2 0 11 年 7 月 至 8 月 期 間 舉 行

“ 2 0 11 至 2 0 1 2 年 度 環 境 保 護 及 研 究 單 車 停 泊 問 題 宣 傳 運 動 ＂ ， 並 在 區 內 懸 掛

1 0 幅 宣 傳 橫 額 ， 提 醒 市 民 不 要 非 法 停 泊 單 車 。 有 關 出 版 與 環 保 、 漁 民 及 地 質 有

關 的 書 本 的 事 宜 ， 工 作 小 組 及 大 埔 環 保 會 已 編 就 有 關 書 籍 ， 並 將 之 重 新 命 名 為

為 《 蹓 躂 東 北 — 近 觀 地 質 、 生 態 及 漁 民 》。  

 
4 5 .  有 委 員 感 謝 工 作 小 組 前 往 塔 門 參 與 海 岸 清 潔 工 作 ， 並 希 望 食 環 署 盡 快 清 理

該 處 垃 圾 箱 內 的 垃 圾 。  

 
4 6 .  盧 嘉 恆 小 姐 報 告 ，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、 運 輸 署 、 大 埔 地 政 處 、 食 環 署 及 大 埔

警 署 先 後 在 2 0 11 年 8 月 9 日 及 8 月 2 6 日 採 取 聯 合 清 理 單 車 行 動 ， 其 中 2 0 11 年

8 月 9 日 的 一 次 為 特 別 行 動。關 於 第 一 次 行 動，有 關 部 門 在 事 前 張 貼 了 2 7 6 張 告

示，並 在 行 動 中 充 公 了 2 2 部 單 車。至 於 第 二 次 行 動，有 關 部 門 在 事 前 張 貼 了 4 3 7
張 告 示 ， 並 在 行 動 中 充 公 了 1 2 3 部 單 車 。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會 在 2 0 11 年 1 0 月 進

行 另 一 次 跨 部 門 聯 合 清 理 單 車 行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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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III. 申 請 區 議 會 撥 款  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E H W 5 1 / 2 0 11 號 )  

 
4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委 員 會 早 前 通 過 環 境 保 護 及 研 究 單 車 停 泊 問 題 工 作 小 組 申 請 撥

款 出 版 有 關 環 保 、 漁 民 及 地 質 的 書 籍 ， 工 作 小 組 及 主 辦 團 體 其 後 將 書 籍 重 新 命

名 為 《 蹓 躂 東 北 — 近 觀 地 質 、 生 態 及 漁 民 》。 他 請 委 員 備 悉 有 關 文 件 。  

 
 

X I V.  其 他 事 項  

 
—— 標 題 為 “ 有 關 擬 建 沙 欄 小 築 公 共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＂ 的 信 件  
 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E H W 5 4 / 2 0 11 號 )  

 
4 8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沙 欄 小 築 委 員 會 早 前 致 函 委 員 會 ， 希 望 委 員 會 促 請 渠 務 署 優 先

進 行 該 處 的 公 共 污 水 收 集 工 程 。  

 
4 9 .  主 席 希 望 渠 務 署 正 視 有 關 問 題 。  

 
 

X V.  區 議 會 換 屆 選 舉 的 休 會 安 排  

 
5 0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第 四 屆 區 議 會 選 舉 將 於 2 0 11 年 11 月 6 日 舉 行 ， 為 確 保 候 選 人

能 公 平 競 選 ， 區 議 會 由 2 0 11 年 9 月 1 5 日 起 至 2 0 11 年 1 2 月 3 1 日 止 暫 停 運 作 ，

大 埔 區 議 會 及 其 屬 下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及 活 動 亦 在 同 一 期 間 暫 停 。  

 
5 1 .  主 席 感 謝 全 體 委 員 、 有 關 部 門 、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及 增 選 委 員 過 去 數 年 來 的 辛

勞 。  

 
5 2 .  議 事 完 畢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5 時 0 5 分 結 束 。  

 
 
 
 
 

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1 年 11 月  


